
 

公告 

 
茲提述紫金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分別於2009年9月25日，2009年12月2日及2010
年5月21日有關出售一家非全資子公司之權益的公告(「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

所用之釋義與公告所定義的辭彙將具有相同涵義。 
 
終止原定交易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之全資子公司域佳集團有限公司(「域佳集團」)於2011年1月6
日與包括金盞時代國際有限公司等(「金盞時代國際」)訂立終止契據(「終止契據」)，以按該

等條款終止相同訂約方於2009年9月25日簽訂就出售域佳集團持有中國黃金開發集團(香港)
有限公司(「中國黃金」)70%權益的主協議(分別於2009年12月1日經第一補充協議及於2010年
5月21日經第二補充協議修訂)。 
 
根據終止契據，域佳集團將按終止契據的條款回購中國黃金70%權益，並將向金盞時代國際

退還關於此項交易已收取的金額(於扣除域佳集團的相關費用後)。 
 
截至本公告日，中國黃金持有山東國大黃金股份有限公司(「國大黃金」)50.05%權益，國大

黃金為一合營公司，是中國黃金的唯一主要資產。國大黃金主要於中國山東省從事黃金冶煉

業務。 
 
董事會相信，終止原定交易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利益，而終止原定交易亦不會對本公司現

有業務及財務狀況構成重大不利影響。 
 
該終止契據的條款乃經雙方公平磋商而訂立。 
 
 
公司資料 
 
域佳集團為一家於英屬維京群島註冊的有限公司及本公司之全資子公司，主要從事股權投資

業務。 
 
金盞時代國際為一家於英屬維京群島註冊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股權投資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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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作出一切合理查詢及就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金盞時代國際及其實益擁有人截至本公告

之日並不是本公司之關連人仕(定義見上市規則)。 
 
 
本公司董事會提醒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謹慎行事。  
 
本公告乃本公司自願作出。 
 

 
 
中國，福建，2011年1月6日  
*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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